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二课堂学分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引导学生在第二课堂中自我教育、

自我管理、自我完善，根据学校人才培养目标，结合第二课堂教育实

际，在本科人才培养中设立第二课堂学分，特制订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第二课堂学分是指我校全日制本科学生参加课外教学

及实践活动，符合本办法规定经相关部门、学院认定而取得的学分。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必须获得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第二课堂 2学分

方可毕业。 

第三条  第二课堂学分的认定范围包括思想引领模块、人文素养

模块，能力提升模块（各模块认定标准参见附件 1）： 

（一）思想引领模块。旨在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和思想道德水平。

学生可通过参加主题讲座、阅读课外书目、参加思想政治教育（含心

理健康教育）主题活动获得相应学分。 

（二）人文素养模块。旨在丰富学生人文知识、提升学生人文品

质，实现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可通过参加学术文化类、文化艺术类

及体育活动类的比赛获得相应学分。 

（三）能力提升模块。旨在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可通过参

评各类荣誉称号、担任学生组织、社团骨干获得相应学分。 

第四条  第二课堂学分的认定 



（一）各学院成立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小组，负责本学院本科生第

二课堂学分的认定工作。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小组组长由各学院分党委

（党总支）副书记担任，成员由组长进行确认并报学生处备案。 

（二）各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小组应在第七学期组织学生填写

并提交《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申请表》（附件 3）

和各类相关证明材料。 

（三）各学院第二课堂学分认定小组负责对学生的各项申请进行

审核、认定，在一定范围内公示无异议后，于第七学期结束前将学生

获得的第二课堂学分成绩填写《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

分申请汇总表》（附件 4）报学生处，由学校统一录入教务管理系统，

载入学生成绩单，名称为“第二课堂”，计 2学分。第二课堂成绩评

定采用等级记分制，根据学生在各模块获得的累计分值确定总评成绩，

评定方法如下： 

1.所获分值累计在 10分（含）以上，成绩记为“优” 

2.所获分值累计在 8分（含）以上，10分以下，成绩记为“良” 

3.所获分值累计在 6 分（含）以上，8 分以下，成绩记为“中” 

4.所获分值累计在 4分（含）以上，6分以下，成绩记为“合格” 

5.所获学分值累计低于 4分成绩记为“不合格” 

（四）学生对认定的第二课堂学分有异议时，可以向学院第二课

堂学分认定小组提出书面复核申请。经学院复核后仍存异议者，可由



学生处进行核查。对弄虚作假者，学校将根据相关规定给予相应的纪

律处分。 

第五条  在校学习期间未达到第二课堂学分要求而不能毕业的

学生，可以选择延长学籍或结业。 

第六条  本管理办法自 2017级学生起开始执行。 

第七条  本办法由学生处、团委负责解释。 

 

 

 

 

 

 

 

 

 

 

 

 

 

附件 1：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二课堂学分认定标准（试行） 

附件 2：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第二课堂推荐书单（拟定） 

附件 3：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申请表（学生使用） 

附件 4：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本科生第二课堂学分申请汇总表（学院使用） 

 


